京教监〔2008〕2号附件：
北京市规范教育收费示范区县评价标准
	指标
	评价要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   一、           组织领导          （13分）
	1、区县党委政府领导重视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，研究解决治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对发生的普遍性或突出问题及时、有效处理。
	4
	有一项达不到扣1分
	　

	
	2、区县治理教育乱收费联席会议制度健全，职责明确；各成员单位有具体分工，责任落实，配合紧密；能发挥统一指导和组织协调的作用，及时研究、部署和开展治理工作。
	4
	有一项达不到扣1分
	　

	
	3、区县治理教育乱收费办公室有主管领导，有专人负责，人员和经费有保障；有规章制度、能履行规定的职责，及时准确报送上级规定的各类统计报表，每月上报治理信息。
	5
	有一项达不到扣1分
	　

	  二、          投入与保障（17分）
	1、依法确保教育投入实现“三个增长”。
	4
	达不到扣4分
	　

	
	2、加大教育投入，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逐年提高。
	4
	达不到扣4分
	　

	
	3、按时、足额由区县财政经费向教师支付工资。
	2
	达不到扣2分
	　

	
	4、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，对教育经费和学校收费收入没有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、平调行为。
	2
	达不到扣2分
	　

	
	5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，缩小校际差距。
	5
	措施得力、效果明显4.5-5.0分；有措施，有成效3.0－4.4分；工作进展不明显0-2.9分
	　

	 三、          管理和监督        （30分）
	1、区县通过多种方式向学生和家长宣传教育收费政策。学校建立了收费公示栏，通过收费通知单、结算报告单等多种方式做好收费公示工作，公示内容经过有关部门审核，合法有效。
	5
	区县没有开展收费政策宣传扣1分；每查出一所学校公示不符合要求扣1分；区县有关部门不审核学校公示内容扣2分
	　

	
	2、群众投诉、举报渠道畅通。认真查办上级交办和区县受理的举报件，严肃查处乱收费案件。
	5
	未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扣1分；举报件查处不及时、处理不当一起扣1分；上级交办的举报件查办不认真，隐瞒事实，虚报结果的一起扣5分
	　

	
	3、区县建立了收费管理、收支两条线管理、收费审计等收费监督管理制度，并按制度执行。
	3
	制度缺一项扣1分；未按制度执行一项扣1分
	　

	
	4、学校各项收费收入由学校财务部门负责管理，规范票据，统一核算，没有私存私放现象。按照规定用途使用学校资金，没有乱发奖金、补贴、实物、公费旅游等现象。
	6
	每发现一起违反财务规定的行为扣1分，有私存私放现象扣6分
	　

	
	5、区县教委及所属单位没有擅自编印教辅材料、印发教辅材料或学具《推荐目录》、统一征订教辅材料的行为。中小学校没有组织学生统一征订教辅材料的行为。
	2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1分
	　

	
	6、区、校两级均建立了规范教育收费的自查自纠制度，区县集中检查全年不少于2次，检查学校数不少于40%；学校自查率100%，能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收费。
	6
	达不到检查次数和比例扣2分；区县检查过的学校，市里检查出明显违规行为的一起扣2分
	　

	
	7、结合实际，及时建立和修订有关制度，强化措施，改进工作，积极推进规范收费工作，创造了治理工作的新经验。
	3
	达到3分，基本达到2分，达不到0分
	　

	     四、             规范收费                工作成效      （40分）         
	1、认真落实义务教育经费“两免一补”政策，没有挤占、挪用和虚报冒领的现象。
	3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1分
	　

	
	2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没有违反“一费制”政策的行为。
	3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1分
	　

	
	3、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没有擅自提高择校生比例和收费标准等违反“三限”政策的行为。
	3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1分
	　

	
	4、各中小学对进京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入学收费规范，符合规定。
	3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1分
	　

	
	5、各中小学没有违规补课收费行为，没有以民办教育机构的名义进行补课变相收费行为。
	3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1分
	　

	
	6、学校代收费和服务性收费行为规范， 没有组织学生统一购买教辅材料、报刊杂志、学习用具的行为。
	3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1分
	　

	
	7、认真执行国家其他教育收费政策，没有价格违法行为。
	3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1分
	　

	
	8、学校“共建”行为符合文件要求，“两统一两报告”制度落实，手续完备。
	4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2分
	　

	
	9、接受捐资助学行为符合国家、北京市有关规定，没有与招生入学挂钩。
	4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2分
	　

	
	10、中等职业学校和民办学校没有违规收费行为；区县有关部门没有通过学校向学生搭车收费行为。
	3
	每查出一起违规行为扣2分
	　

	
	11、教育行风建设评议进入被评议部门（行业）总排序的前三分之一内。
	2
	达不到扣2分
	　

	
	12、群众举报少，社会满意度高。
	6
	全国举报一件次扣0.4分， 市里举报一件次扣0.2分；问卷调查群众满意度低于90%扣1分，低于80％扣2分
	　

	说明：1、总分合计100分，90分以上为示范。

	      2、区县和学校通过自查自纠发现的问题，及时纠正、整改到位，没有造成不良影响的不扣分。

	      3、收集信息主要采取平时工作了解，专项检查，听汇报，查看有关资料，座谈或个别访谈，问卷调查等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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